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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国农业用水立法系列报告：埃及 

摘要：尼罗河是埃及的主要水源，其中包括青尼罗河、白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

埃及的《灌溉法 12-1984》是水资源利用、管理、分配方面的主要立法。埃及

每年使用的尼罗河水多达 555亿立方米。随着埃塞俄比亚宣布修建复兴大坝，

尼罗河流域国家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埃及指责埃塞俄比亚此举危害了埃及

的水安全。 

一、 背景 

尼罗河是埃及的主要水源。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尼罗河为埃及提

供了 95%的储备水源，也是该国最主要的饮用水和农业用水来源。埃及的地下

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井水的使用不多。在一些沿海城市（尤其是旅游城市），

人们将淡化海水作为饮用水。 

尼罗河的水有三个来源：青尼罗河、白尼罗河、阿特巴拉河。青尼罗河发

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白尼罗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周边的高山，并在苏丹首都

喀土穆与青尼罗河交汇，形成尼罗河的干流。阿特巴拉河在苏丹北部汇入尼罗

河干流。随后，尼罗河流入阿斯旺大坝形成的纳赛尔湖。 

尼罗河流域涵盖的国家包括埃及、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肯

尼亚、坦桑尼亚、苏丹、南苏丹、乌干达、埃塞俄比亚。 

二、 法律框架 

埃及主要负责水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政府机构是水资源与灌溉部。《灌溉法

12-1984》是水资源利用、管理、分配方面的主要立法。该法共有八个章节、

108条条款。八个章节涵盖了以下方面的内容：（1）公共水源的定义，（2）使



用水源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3）河岸的使用，（4）水资源分配的方法与条件，

（5）有关使用污水和地下水的禁令，（6）保护河流灌溉功能和航运功能的方

法，（7）对违法者的制裁，（8）个人用水户和水资源与灌溉部之间的矛盾解决

机制总则。 

根据《灌溉法 12-1984》的规定，水资源与灌溉部有权将某些河流认定为

公共水源，有权废除之前向私人发放的用水许可。该法还禁止在没有得到水资

源与灌溉部批准的情况下对主要水源进行任何改变，并授权灌溉督察员制定灌

溉供水计划。另外，农民有权向灌溉总局提出对灌溉督察员决定的异议。 

在水资源分配与管理方面，《灌溉法 12-1984》规定，灌溉总局必须确保

水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并有权禁止破坏公平公正的用水行为。另外，农民只

能在水资源与灌溉部允许的地区种植水稻，开挖渠道必须经过授权，更换灌溉

工具和配水工具也必须获得许可。 

《灌溉法 12-1984》还对针对违法行为的罚款进行了规定。罚款的数额从

4美元到 1427美元不等。灌溉督察员需要将违法灌溉的行为上报执法部门，

并有权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违法者停止违法用水行为。 

三、 国际用水纠纷 

1959年，埃及和苏丹签署尼罗河水资源分配协议。其中，埃及获得的份

额最大，每年可以使用 555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另外，该协议没有考虑到尼罗

河流域其他国家的用水需求。 

2010年 5月，尼罗河流域有关国家签署了《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

同意对尼罗河水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缔约国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

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而埃及和苏丹则拒绝签署该协议。 

随着埃塞俄比亚宣布修建复兴大坝，尼罗河流域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

复杂。局势一度非常紧张，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甚至宣布要以铁血手段保卫尼罗

河水资源。 

埃及认为复兴大坝的修建会减少尼罗河流入纳赛尔湖的水量，从而影响埃

及的水安全。埃塞俄比亚政府则认为，复兴大坝可以有效填补该国的用电缺口，

并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工程。苏丹支持埃及的立场，而南苏丹和乌干达则宣布



支持埃塞俄比亚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权利。 

十九国农业用水立法系列报告：阿富汗 

摘要：在阿富汗，80%的水供给来自兴都库什山脉积雪融水形成的河流。由于

管理不当和浪费，只有 20%的阿富汗人享有安全的水供给。2009年，阿富汗出

台了《水法》，对水资源所有权、水费、用水许可等进行了规定。一直以来，

阿富汗和伊朗、巴基斯坦存在用水纠纷。伊朗和巴基斯坦担心，阿富汗在主要

河流上修建大坝会造成两国水供给的严重减少。 

一、背景 

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有六个国家与之接壤：北边是土库曼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北是中国，东边和南边是巴基斯坦，西边是伊朗。

阿富汗的领土面积超过 65.223万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面积为 7.8万平方公

里，占国土面积的 12%。阿富汗 80%的土地不是山区就是沙漠，全国都位于干

旱、半干旱地带，气候干燥。 

阿富汗约有 3200万人，其中 77%居住在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村人口属于

只能维持自身生计的小农。因此，无论是对阿富汗的经济发展，还是对维持农

民的生计，水资源管理都非常重要。 

阿富汗 80%的水资源来自兴都库什山脉。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

阿富汗气候干燥，大部分地区属于沙漠或半沙漠地带。灌溉用水、饮用水、生

态用水主要依靠河流来水。河流来水主要来自降水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季节性融

雪。由于河流水量的不稳定，阿富汗的用水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近年来，阿富

汗发生了一系列干旱，这进一步降低了地下水位，河流和湿地将近干涸。由于

管理不善，生活用水、农业用水、生态用水都受到了威胁。 

阿富汗每年的淡水资源总量在 750亿立方米左右，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实

际能够使用的只有三分之一。大部分阿富汗人长期面临缺水，只有 20%的人享

有安全的水供给。 

二、 法律框架 

2009年 4月 26日，阿富汗出台了《水法》，对水资源所有权、水费、用



水许可等问题做出了规定。《水法》序言第一条详细解释了颁布该法的目的：

本法执行阿富汗《宪法》第九条所规定的原则，遵守伊斯兰法系和阿富汗传统，

旨在保护水资源，确保水资源的公平分配，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和可持续利用，

壮大阿富汗经济，保护用水户权利。 

《水法》序言第二条规定，阿富汗的水资源属于公共财产，阿富汗政府负

责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水法》对一些政府机构在水资源管理和保护方面的

职责进行了规定：农业、灌溉与畜牧部主要负责农业用水事宜，能源与水利部、

交通与航空部、公共卫生与环境保护部负责协助。 

序言第十一条对农业、灌溉与畜牧部的职责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序言第十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没有取得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水资源，除

非： 

1) 用水属于饮用水等生活用水，且每户每日的使用量不超过 5立方米。 

2) 用水属于航行用水，且没有对河岸与航行区域造成破坏，也没有对

水质造成不良影响。 

3) 用水属于消防用水。 

4) 用水不影响本法所规定的现有水权。 

另外，序言第二十一条第 2款规定，下列情况必须取得用水许可： 

1) 新建开发项目使用地表水和地下水。 

2) 向水体排放废水。 

3) 商业用水与工业用水。 

4) 出于商业目的使用矿泉水和温泉。 

5) 为确保商业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打井（深井与浅

井）。 

6) 修建会对河岸、河床、河道、航道、湿地、泉水造成影响的建筑物。 

7) 修建大坝等蓄水建筑，且库容超过 1万立方米。 



三、 国际用水纠纷 

一直以来，阿富汗和伊朗、巴基斯坦存在涉水纠纷。伊朗和巴基斯坦担心，

阿富汗在主要河流上修建大坝会造成两国水供给的严重减少。 

1973年，阿富汗和伊朗就赫尔曼德河的水资源分配签署了协议，但是该

协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因此，两国关系依然会因为用水纠纷受到影响。

阿富汗在赫尔曼德河和哈里洛德河上修建了大坝，伊朗人担心这会减少流入伊

朗的水资源。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没有就水资源分配签署任何协议。阿富汗计划在喀

布尔河及其两条支流上修建 13座水电站，这可能会导致下游巴基斯坦的水供

给减少 16-17%。另外，巴基斯坦的水电站项目也曾造成两国关系紧张。巴基

斯坦和阿富汗曾多次试图签署水资源分配协议，但均以失败告终。 

十九国农业用水立法系列报告：利比亚 

摘要：利比亚是全世界最干旱的国家之一。利比亚的灌溉主要依靠来自砂岩含

水层的地下水。1982年 1月 5日，利比亚颁布了《水资源法 3-1982》，这也是

该国在农业用水和饮用水方面的主要立法。在国际用水纠纷方面，马里官员曾

指责利比亚政府从尼日尔河调水的行为损害了尼日尔三角洲的利益。 

一、 背景 

20世纪 50年代之前，利比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之一。大片的

沙漠和干燥的气候让利比亚严重缺水。沿海地区的淡化海水曾是利比亚的主要

水源。但是，淡化海水无法满足农业用水需求。 

1953年，利比亚政府制定计划，准备修建依靠地下水（砂岩含水层）的

灌溉系统。20世纪 70年代，利比亚政府开始在利比亚南部利用地下水种植农

作物，并提出要修建管道将地下水输送至北部沿海地区进行农业生产。1983

年，利比亚与国际建筑公司合作，启动了“大人工河”项目，利用输水管网将

南部的地下水调往北部沙漠地区。 

研究显示，“大人工河”项目有效增加了利比亚的水供给。该项目的输水

管网总长 4000公里，每天的输水量达到了 160万立方米。根据 2010年利比亚



政府公布的数据，“大人工河”项目的总投资为 195.8亿美元，计划增加约 16

万公顷的农田。同年，利比亚农业部宣布，到 2030年，该项目的日输水量将

达到 600万立方米。 

二、 法律框架 

1982年 1月 5日，利比亚颁布了《水资源法 3-1982》，这也是该国在农业

用水和饮用水方面的主要立法。该法第 5条规定，利比亚公民有使用水资源的

权利，前提是不能对水资源造成破坏，而且获得饮用水和农业用水需要得到水

利部门的许可。该法第 6条规定，不得向水资源排放任何废水。该法第 7条规

定，打井必须获得农业开发部门的许可。 

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该法第 7条规定，农业开发部门有权没收闲置水井，

水利部门有权发布命令，关闭正在使用的水井。该法第 8条对饮用水、农业用

水和工业用水进行了限制。 

该法第 15条规定，违法用水者将被处以不短于 3个月的监禁或不超过 385

美元的罚款，或同时处以两种处罚。 

三、 国际用水纠纷 

2011年耶鲁大学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马里官员曾指责利比亚政府从尼

日尔河调水的行为损害了尼日尔三角洲的利益。据马里方面的说法，利比亚企

业在马里境内修建工程，从尼日尔河大量调水，对下游尼日尔三角洲的农业和

渔业造成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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